
社会保障研究 2019年第 1期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No. 1 2019

改革幵放40年我国流动人□社会保障发展与研究回顾$

于凌云 史青灵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四川成都，610031)

摘 要 ：改革开放4 0 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状况引起社 

会各界的持续关注。本文将我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流动人口 

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探时期（1978— 2 0 0 0年），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时期（2000—

2 0 0 9年），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时期（2 0 0 9年至今）。总结各阶段的发展特点、

制度建设与实践经验，能更加完整地把握我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发展脉络，促进建立 

更加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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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问题逐步凸显。据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在 

2011— 2 0 1 6年虽先增后降，但总体上呈增长趋势，由 2 0 1 1年的 2. 3 0 亿人增长至2 0 1 6年的 2. 4 5 亿人。①可 

以预见的是，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仍将是我国人口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现象。

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逐渐成了国家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 

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1]这一发展思路体 

现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改革开放至今，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完善的发展历程，目前是流动人口社会 

保障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已有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以把握流动人口社会保 

障的发展动态。我国应探索当下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发展的新特征，满足流动人口逐步增长的、多元化的社会 

保障需求，扩大流动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争取 2 0 2 0年实现“全民参保”。本文将改革开放4 0 年来的流动 

人口社会保障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978— 2 0 0 0年，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初探时期，流动人口 

的社保问题开始引发学者的探讨与关注;第二阶段即2000— 2 0 0 9年，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时期;第 

三阶段即2 0 0 9年至今，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时期，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依然存在有待探究的 

问题。

一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探时期（1978—2000年）

中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户籍居民离开本乡本土进城或外出务工而出现的 

社会现象。[2]在此时期，流动人口不断增加，但关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政策却处于基本缺失的状态。虽然

*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8YJAZH117)、2018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8L31)成果。

① 数 据 来 源 ：国家卫计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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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出台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但效果并不理想，农民工的参保率极低，且保障 

水平也不高。与此同时，学界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方面的研究也较少。

(一） 学者开始关注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

在这一时期，张庆五认为应该将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纳人法制规范。[3]郑桂珍等对上海市流动人 

口进行了统计研究，提出城市规划不仅要考虑常住人口，而且还要考虑流动人口，解决流动人口吃饭难、住宿 

难的问题。[4]另外，针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明庆华、刘亚玲提出要贯彻落实当时现有的法律和政策，如 

1996年制定的《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规定，认为流人地和流出地应共同保障流 

动人口适龄子女接受规定年限的教育。[5]

1999年《中国人口科学》举办的“人口研究热点笔谈”进一步探讨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这一学 

术活动被认为是我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其中刘爽提出要关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权 

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应该扩大外出民工的就业机会，拆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

碍。[6]

(二） 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是当时关注的焦点

还有部分学者则将注意力集中于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上。如王建民、胡琪认为要为流动人口建立劳务 

市场，改革企业劳动用工制度，调节劳务价格。[7]罗茂初等对北京地区流动人口职业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 

并提出就业流动是劳动力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表现，肯定了流动人口起到提高就业竞争力的作用。[8]但以 

上学者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局限于就业领域，没有在社会保障的其他方面继续深人探讨。

尽管该时期社会各界对流动人口的关注有限，但不可否认的是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缺失已开始引起注 

意并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时期（2000—2009年）

(一） 阶段性进展：中央颁布相关政策，各地进行积极建设

进人21世纪后，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出台了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政策，弥补了相 

关制度的空缺。如 2004年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颁布了《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 

了农民工同样享受《工伤保险条例》中的社会保障权利；[9]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 

干意见》，特别强调要针对农民工的特点进行社会保障的推广工作，使农民工在养老、医疗、工伤等方面有所

保障。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展开了积极的建设。对于养老保险，北京市所实行的 

《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考虑了流动人口的特殊性，其在缴费、享受待遇等方面的规定更适用于流动人 

口。[ w]在这一时期，上海和成都实行了综合保险，其对保障流动人口的健康权利更加有效，可以防止用人单 

位逃避购买其中的某些保险。[11]对于工伤保险，据统计，截至2006年，全国22个省（不包括台湾地区）、5个 

自治区和4 个直辖市都相继出台实施了普遍适用于农民工的《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办法、意见或规定。™  

对于其他相关的福利政策，2008年深圳出台的“居住证”制度保障了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例如为流动人口 

提供办理长期房屋租赁手续，流动人口甚至可以租住政府保障性住房中的“公共租赁住房”，其子女也可按 

规定接受义务教育。[13]

(二） 制度尚未完善

1.制度存在碎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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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阶段各地区虽然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领域进行了一定的尝试，也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规定，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需求，弥补了制度空缺，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了制度碎片化的问 

题。该问题具体体现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改革方案不统一，导致流动人口和当地人口在制度上存在二元碎 

片化。

首先是各地进行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试验相当混乱。[14]流动人口聚集区社保制度“碎片化”状况严重， 

其具体表现为“城保”模式、“农保”模式、“综保”模式。[15]与之相类似，还有的学者提出该阶段农民工养老保 

险制度包括“扩面型”“仿城型” “综合保险型”三种模式。[16]在碎片化制度之下，城市人口、农村人口的两种 

保障体系既不能自由选择，也不能转换和衔接。[17]与此同时，由于该阶段缺乏社会保障转移接续制度，流动 

人口的社会保障待遇产生了便携性损失的问题。

其次是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社会保障二元碎片化问题，劳动者户籍的不同导致其享有的社会保障权益 

存在差异。[18]蒋远胜、申志伟对四川省成都市五城区农民工进行了相关调查，研究发现相较于城镇基本医疗 

保险，农民工所参加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不足以为他们提供充分的健康保障。[19]

2 .  参保率低，制度未达预期效果

根据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调查统计，截至2005年 5 月，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约为1. 2 亿人，进 

城农民工约1亿人，跨省就业的农民工约6000万人。其中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为15 %，医疗保险的平均 

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参保率则更低。®  Sylvie D&mirger等通过分析CHIP数据得出结论， 

我国85%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认为自身在社会保障方面受到歧视。 [2°]Ran Ta〇，Zhigang X u提出流动人口 

社会保障的缺失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期所面对的三大政策问题之一。[21]

流动人口参保意识不强也是流动人口参保率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流动人口对社会保障重视程 

度不足，缺乏签订劳动合同的维权意识。姜向群等研究发现，约有2/3(67. 2 3 % )的劳动者没有签订任何形 

式的合同。[22]其次，流动人口在参保时存在侥幸心理。如流动人口将自身健康状况作为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的标准，这样滞后的观点会导致医疗保险的“逆向选择”问题，进而降低医疗保险的参保率。[23]另外，许素睿 

提出农民工文化素质低，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城市的社会保障了解甚少，几乎没有社会保障的相关知识，不 

利于其参加社会保险。[24]

3 .  制度制约因素

国家财政投人不足制约了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实施。这与当时我国财政负担大的情况密切相 

关。当时大部分地区养老保险基金连续出现当年收不抵支的情况，且基金缺口逐年扩大，从而使养老保险体 

制运行面临财务危机。[25]因此，在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在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险上，财 

政无力解决流动人口社会保险所需资金的问题。[26]程海峰认为当时我国重点是要解决好城镇居民的社会保 

障问题，基本上没有富余资金用于解决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27]

我国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较低，也是造成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产生制度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28]郑秉文 

指出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和社保统筹层次很低（以县市级为主）的双重约束下，统账结合的制度设计 

成为了流动人口异地流动的一个桎梏，造成了“便携性损失”。[29]对此，刘昌平认为应逐步提髙基础养老金 

统筹层次，条件成熟时实现全国统筹，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3°]

另外，农民工容易受到来自企业管理者（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的歧视甚至权益侵害。[31]譬如部分企业未

① 数 据 由 2005年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统计而成。

98



按规定为流动人口投保，这直接导致了我国流动人口参保率低的问题。在当时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制度的安 

排下，大部分流动人口的参保只能通过所在企业进行，因而企业在是否决定投保上就有一定的选择余地，企 

业为流动人口投保的积极性已然成为制约流动人口参与社会保险的重要因素。[32]

综上所述，我国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发展的第二阶段，取得了阶段性制度初建成果。但由于制度碎片 

化、参保率较低、财政投人不足、社会保障统筹层次较低、部分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为流动人口投保等问题，我 

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仍有待进一步的改善。

三、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时期（2009年至今）

2009年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在宏观制度层面基本解决了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可 

选择、可转移的问题，也缩小了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会保障水平上的差距。新农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都将流动人口纳人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流动人口享受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待遇。 

此外，“城_城”与“城-乡”的社会保险转移接续制度减少了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便携性损失。相关法律法 

规及制度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发展进人新时期的标志 

(见表1)。

表 1 2009年以来我国颁布的涉及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

时间 颁布机关、文号 内容

2009 年 国办发〔2009〕66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

2009 年 人社部发〔2009〕191号 《关于印发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

2009 年 人社部发〔2009〕190号 《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工作的意见》

201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2014 年 国务院令第649号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2014 年 人社部发〔2014〕17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 

的通知》

(一）法律、法规及制度的健全

1. 《社会保险法》明确了统筹层次,制定了社保转移接续的条款

2010年通过的《社会保险法》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提供了法律保证。林嘉指出《社会保险法》的出台 

提高了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明确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制度。[33]同时，《社会保险法》以法律的 

形式制定了社会保险转移条款。郭菲等指出《社会保险法》规范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对保险关系转移和统筹层次等内容都有明确的条款规定，是社会保险 

制度改革的一个里程碑。[34]

2.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兜底保障

农民工对社会救助需求强烈，主要集中在失业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上，[35]而《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等方面提供了兜底保障。临时救助制 

度的设计还全面地覆盖了流动人口，将户籍不在本地，且无法申请低保的家庭纳人保障范围。[36]其中，针对 

流动人口中最易被忽略的流浪乞讨人群，我国在社会救助政策上有了创新发展。[37]社会救助制度已经成为 

国家的一项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较好地覆盖了各类困难人群，其反贫困作用日益突出。[38]

3. 相关制度的出台便于流动人口参保、转保以及享受社保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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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两个阶段，地区分割、人群分割的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使人们在城乡转移过程中养老保险权 

益部分丧失甚至全部丧失。[39]“城-城”“城-乡”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制度的实施满足了城乡统筹发展的现实 

需求，不仅解决了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待遇便携性问题，还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工退保问题，缩小由户籍制度引 

发的城乡养老保障差距，满足城乡统筹的现实需求。[4°]郑秉文认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暂行办法》的颁布基本解决了便携性损失、覆盖面狭小、制度碎片化三个问题，是深化制度改革的标志性 

事件。[41]杨辉等认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 

法》整合了三大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规范了转移接续程序，明确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时点，并禁止重复享 

受养老保险待遇。[42]

《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则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种医疗保险制度提供了转移渠道，也为流动就业人员特别是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打开了通道，保障了流动人口参加就业地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确保了医保待遇的连续性，从国家政策 

层面弥补了医疗保障制度设计的缺陷，有利于促进医保制度的完善和全民医保、公平医保的实现。[43] “异地 

就医结算”制度进一步地为流动人口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医疗保障，我国开始逐步实现流动人口跨区域医疗 

服务。“异地就医结算”的实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李元霞等统计，截至2014年，全国已有27个省份建 

立了省内异地就医结算平台，其中，80 %的省份基本上实现了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44]

( 二）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

随着制度的推广，流动人口可根据自己的职业、居住地、户籍等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2009年我国开始启动新农保试点，建立了适度普惠的基础养老金，基础养老金部分来源于政府财政补 

贴，这一制度安排提高了保障水平、养老金公平和普惠程度。[45]2014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行 

则进一步提高了养老保险基金给付水平，有利于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46]邓大松等认为该制度适当地 

提高了缴费档次，为有更高社会保障需求、有更高支付能力的居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47]

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水平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经过艰辛探索，不断拓展目标人群，延伸制度边界，我 

国构建起了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的“三纵”医疗保障体系，[48]使医疗保 

险覆盖了流动人口群体。2015年大病保险的全面推行为流动人口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医疗保障。综合新农 

合参合人员大病保险全国统计数据和四川省、江苏省太仓市大病保险运行数据，大病保险大约提升了 12% 

的实际支付比例，反映出大病保险进一步提升了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49]2016年，我国很多地区整合 

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据何文炯的调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的合并使医疗保障待遇差距缩小，有些地方则实现了城乡居民医保待遇一致。[5°]

众所周知，由于职业风险高、工作的不稳定，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尤为重要。我国已将 

农民工纳人《工伤保险条例》的保障范围，与此同时，工伤保险的给付水平逐步提升，工伤保险待遇、享受人 

数和基金收支额都有较大幅度上升。[51]流动人口工作流动性较大，尤其是农民工不可避免地面临失业风 

险。[52]近年来，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髙，良好的经济环境提髙了失业人员的保障水 

平。[53]

( 三） 流动人口参保率大幅提高

近年来，流动人口的参保率开始快速增长，[54]章莉认为这与2008年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相关。提髙农 

民工的合同签订率，对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率产生了积极效果。[55]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的统 

计，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中，参加养老保险的占56. 1 % ，参加工伤保险的占33. 8 % ，91%的流动人口至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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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一种医疗保险。朱垒等在南京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约为传统农民工的3 倍。[M] 

由此可见，无论是“城-乡”流动人口，还是“城-城”流动人口，参保率都有所提升。为了进一步推进社会保 

险的全面覆盖，陶树果等建议提髙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加强对用工规范性较差行业的监管，早日实现社会 

保险的全覆盖。[57]

综上所述，2009年至今是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发展最快的十年，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完善为流动人口 

社会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改善了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的问题，达到了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 

可选择、可转移的目标。同时，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也逐步扩大。

四、总结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发展在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总体呈现出不 

断完善的态势，至今已建立了基本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总结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发展40年来的成功经 

验，找到尚未解决的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发展完善。为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更加 

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第一，地区间养老金水平差异的问题。流动人口往往选择经济发达地区作为工作地点，在此期间缴纳各 

项社会保险费用，而退休后往往选择返回户籍所在地养老。两个地区间养老金水平存在差异，导致流动人口 

在缴纳社会保险时付出的成本较高，而返回户籍所在地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时所获得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因 

此，解决地区间养老金水平差异的问题是提高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水平的一个难点。

第二，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问题。首先，社会统筹基金部分不转移不仅会造成对流出地、 

流人地社会保障基金不均衡，还会对流动人口个人造成养老金损失;其次，“城-乡”流动人口养老保险转移 

时还面临着条件不对等、不公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改善和解决。

第三，对流动人口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两大险种，由于流动人口的工作特性，其更加容易发生意外伤害，因此应该更加重视流动人口的工伤预防 

以及保障。另外，自2016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保险的重要程度提高，我们有必要继续 

深人探讨流动人口生育保险的相关问题，配合国家生育政策的实施，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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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esearch on Social Securit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YU Lingyun SHI Qingling

Abstract ： In the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 p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social secur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society. This paper divid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into three phases ：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 1978-2000)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2000 - 2009) , and the improvement period of the system ( 2009 -). By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at each stag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we hope to more ful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ocial security an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fair and sustainabl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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